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55號

原      告  黃智隆  

訴訟代理人  柯毓榮律師（法扶律師）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於正  

訴訟代理人  余柏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災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萬8,113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萬8,113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3萬1,1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

移調卷第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3月4日及113年11月15

日時變更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4萬3,118元，及

其中53萬1,118元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1萬2,000元部分自113

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

本院卷第153、341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擴張應受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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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自屬適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於108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焊接人

員，每月工資4萬2,000元。嗣伊於109年6月23日執行塔架廠

中之黑塔焊接門框作業時，發生右手受傷之職業災害（下稱

109年事故），惟當時被告向伊表示僅能請病假且至多請假1

個月，伊僅得於109年9月23日至109年10月30日請病假後，

隨即於109年11月1日復工。惟伊當時因109年事故所受傷勢

尚在復健而無法從事焊接工作，被告遂表示如伊無法從事焊

接工作則需自請離職，伊在別無選擇之情形下，詢問被告是

否尚有其他部門職缺，進而轉調至組裝部門擔任組裝人員，

惟伊於職務調動後每月工資為3萬5,000元，遭被告不當扣薪

7,000元。嗣伊於111年8月29日與同事搬運工作物品時，因

工作場地不平整，致伊踩到石頭滑倒受有左側手肘扭傷、左

手肘肌肉拉傷等傷勢（下稱111年事故或系爭傷勢），伊於

事故發生當日除隨即前往就醫外，通知被告前情，然被告卻

仍要求伊僅得請病假並限制其請假天數，更於告知伊如未復

工即需自請離職後，於伊仍在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內違法終

止兩造勞動契約，伊自得依民法第482條、勞基法第22條、

第24條規定請求因被告不當扣薪所致之工資差額23萬6,694

元、加班費差額3萬527元、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

定請求109年事故之醫療補償1萬2,300元及111年事故之醫療

補償2萬6,8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勞工保險費及全民健康保險費差額（下稱勞健保費差

額）2萬6,080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

條第1項規定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1萬3,87

2元，共55萬6,990元，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54萬3,118元，及其中53萬1,118元部分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萬2,000元部分自113年11月15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

向原告之勞工保險局退休金專戶提撥1萬3,8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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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09年事故發生後，向伊反應因其手部網

球肘而無法舉重物，希望由原工作性質較粗重之「塔架焊接

組」調職至相對輕鬆之「塔架裝配組」，經兩造就工作內容

及工資異動為協商，並由原告提出薪資異動申請單後，伊即

依兩造合意於109年11月將原告調動至塔架裝配組工作。原

告之薪資調整乃因調職前後工作不同之差異所致，此皆為原

告申請調職時所得預見，原告自應受此合意之拘束，且原告

亦受領調職後工資長達26個月之久，可見原告對調職後之薪

資結構亦表示同意，難謂原告係於非自願情形下遭伊調職。

況伊於原告調職滿3個月後即將原告之工資調整為4萬元，並

逐步調漲，故原告自未受有工資差額之損害。至有關原告依

111年事故所為請求部分，原告在其主張發生事故當日及翌

日均上足8小時班，已難認原告係在執行職務中受有系爭傷

勢，是原告主張111年事故為職業災害並為醫療補償及工資

補償之請求，顯無理由。又原告於111年起，扣除其本應享

有之特休假及經伊同意之公假外，以各種理由請假而未服勞

務之天數多達36天，顯然低於其他勞工之出勤時數，且工作

表現不佳，經伊多次輔導及勸導仍未見改善後，伊始於111

年12月16日告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同年月31

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又縱認111年事故屬職業災害，該時

亦已非屬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是伊所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之通知效力，自屬合法。況原告於經伊預告終止兩造勞動契

約後，更向伊請謀職假，嗣並受領資遣費及預告工資，是原

告亦已同意兩造勞動契約終止之情事，是原告請求伊給付兩

造勞動契約終止後之勞建保費差額及勞退金，即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75頁）

　㈠原告自108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塔架焊接人員，每

月工資4萬2,000元。

　㈡原告於109年6月間曾發生右手受傷之職業災害，所支出之醫

療費用為1萬2,300元，被告同意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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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109年11月1日起，原告職務調動為塔架裝配人員，工資調整

為3萬5,000元；110年2月1日起，工資調整為4萬2,000元。

　㈣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

動契約，並給付13萬707元之資遣費（含預告工資）。

四、原告主張遭被告不當扣薪及111年事故為職業災害，並據以

請求工資差額、醫療補償、工資補償、勞健保費差額、勞退

金等情，為被告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說明如

下：

　㈠109年11月之職務調動係經兩造協議之結果：

　⒈按職業災害勞工經醫療終止後，雇主應按其健康狀況及能

力，安置適當之工作，並提供其從事工作必要之輔助設施，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7條定有明文。又按勞工因職

業災害，治療停止申請復職時，因停職之原因已消滅，雇主

即有同意勞工申請復職之義務，雇主如因勞工治療後之復原

狀況已不適任停職前之原工作，而欲調動勞工工作時，此屬

勞動契約中工作場所或應從事工作之勞動條件之變更，除依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之規定，由雇主與勞工商議約定外，

應依調動勞工工作之五項原則辦理。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事故後所為之職務調動，未經其同意

云云，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原告於109年之職務調動係經

兩造協商後之結果等語。經查，109年事故為職業災害乙

情，且原告有於109年11月提出自「塔架焊接組」轉調至

「塔架裝配組」擔任組員之申請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

有薪資異動銓敘表、109年11月之薪資/晉升/異動申請單

（下稱異動申請單）在卷可憑（見本院移調卷第49、51

頁），觀諸異動申請單記載：「手有舊傷無法舉重，故11月

01日起調至塔架裝配組」等內容，可知兩造確因原告該時之

手部傷勢而為工作內容之調整，原告固否認其有同意上開職

務調動內容，然參以原告既自陳係因需要工作始詢問被告有

無其他部門職缺等語（見本院卷第12頁），及原告亦已於上

開異動申請單簽署確認，並自109年11月職務調動後至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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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長達2年期間均從事調動後工作，而未見其有為任何

反對或保留之舉止，足認原告於109年11月所為之職務調動

係經兩造合意之結果。原告上開主張，自無足取。

　㈡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1月職務調動後工資遭被告不當扣薪7,0

00元，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應斟酌有無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

之合理性，倘勞工擔任不同之工作，其受領之工資當有所不

同，尚不得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調職違法（最高法院98

年台上字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試用期間，係基於勞

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

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

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

繼續僱用該勞工。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

否願與對方進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最高法院109年

台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因109年職務調動所受調整之工資項目，109年11月之

異動申請單記載：「原薪資＄42,000；異動後薪資＄35,00

0」、「薪資比照裝配新人，待試用期滿後再評估調薪。年

齡給16,560+伙食津貼1,800+職能給16,140+全勤給500元=3

5,000」等內容（見本院移調卷第51頁），嗣110年2月之薪

資職稱異動銓敘表、異動申請單則記載：「於2020年11月1

日調任到塔架裝配組後，已經滿3個月試用期，薪資調整為N

TD40,000元」、「年齡給16,560+伙食津貼1,800+職能給21,

140+全勤給500元=40,000」等內容（見本院移調卷第53、55

頁），可知被告於職務調動後因工作內容差異所為之工資調

整為2,000元（計算式42,000－40,000=2,000），至其餘5,0

00元則係被告於原告職務調動後，以比照新人試用期為由而

予調降，此節應堪認定。茲就被告所為前開工資調整，說明

如下：

　⑴因職務內容差異而調降工資部分：

　　查原告於109事故前係擔任焊接人員，於109年事故後因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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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受有傷勢之故，始經原告提出申請並由兩造協議後調整

職務內容為塔架裝配組人員等情，業經說明如前，足認原告

職務調動後之工作內容係經兩造評估原告該時傷勢復原情

形，始將原告調動至較焊接工作更利於傷勢恢復之裝配組工

作。揆諸上開說明，兩造勞動契約既係以「勞務給付」與

「工資給付」為對價之雙務契約，則被告因原告於職務調後

工作內容及勞務提供種類之差異而減少該部分勞務給付之對

價即2,000元部分（計算式：職務調動前工資42,000元-職務

調動後非試用期員工應領工資40,000元＝2,000元），即難

謂屬違法減薪，而無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之情事。原告

主張此部分工資係遭不當扣薪云云，難認可採。

　⑵因試用期而調降之工資部分：

　①被告辯稱因職務調動所為之工資調整，於試用期滿後之110

年2月起即調整為4,000元，並逐步調漲薪資，且前開調整亦

經原告之同意云云，惟揆諸前開說明，試用期乃係勞雇雙方

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之觀察猶豫期間，由勞雇雙方就試用

期間之勞動條件另為約定，以考慮是否進一步締結永續性勞

動契約之情形。然本件原告係因109年事故受有職業災害而

有職務調動之需求，而原告於職務調動時即已任職於被告相

當時日且為正式員工，堪認被告對於原告之工作態度、性

格、技術、能力等節已有所知悉，被告以職務調動為由而使

勞雇雙方再進入試用期並據以調降工資，自難謂符合前開最

高法院判決意旨所指得為試用期約定之情形。

　②被告固以異動申請單為據，辯稱職務調動後之工資業經原告

同意云云，然參被告提出製表日期為西元2020年11月17日，

且無原告簽名之薪資異動銓敘表記載：「因為手部（網球

肘）無法舉重物，因此轉任到塔架裝配組，薪資比照裝配組

新人敘薪，3個月適用期滿再做評估」等語，並經被告內部

主管依層級簽核等情（見本院移調卷第49頁），可知有關原

告於職務調動後之工資需比照新人敘薪且有3個月試用期適

用乙情，應為被告單方所擇定，此參被告於試用期滿後亦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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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經內部簽核將原告工資自3萬5,000元調整至4萬元等情即

足證之（見本院移調卷第53、55頁），是自難逕以原告有於

異動申請單上簽名乙情，即認其同意被告以試用期名義而為

工資之調降。又縱認原告曾同意被告以試用期名義調降工

資，原告於109年事故後所為之職務調動，亦屬雇主安置義

務之履行，被告既稱職務調動後之工作內容較調動前為輕鬆

等語（見本院卷第294頁），足徵兩造自無再約定試用期作

為觀察之必要，是被告於109年11月至110年1月間以試用期

為由而扣減原告每月工資5,000元之行為，顯與試用期約定

之目的不符而欠缺合理性，已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本文

關於工資應全額給付予勞工之強制規定，而此規定亦不得依

勞雇間之合意而為不利於勞工之約定。是被告上開所辯，顯

無可取。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20萬6,167元、延長工時工資差

額3萬0,527元，有無理由？

　⒈工資差額及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有關原告於109年事故後所為之工資調整，除被告於109年11

月至110年1月經以試用期名義而短少給付部分外，被告因職

務內容差異而調整部分，尚具其合理性及必要性，業經說明

如前，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資差額及延長工時工資差

額，即應以試用期名義而短少給付之工資所致者為限。從

而，原告109年11月至110年1月間經被告以試用期名義而短

少給付之工資為1萬5,000元（計算式：5,000×3=15,000），

原告得據此請求109年11月至110年1月之延長工時工資差

額，依原告提出之薪資明細單所載（見本院卷第35至39

頁），其於上開期間延長工作時間2小時內之加班時數共18

小時、再延長工作時間共9小時，其原得請求之延長工時工

資經扣除已領加班費共5,690元（計算式：389+243+2,724+

1,702+389+243=5,690）後，合計為813元【計算式：（40,0

00÷240×1.334×18）+（40,000÷240×1.667×9）-5,690＝8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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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年終獎金部分：

　　按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固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

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

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

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惟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並不包括年終獎金在內，該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定

有明文（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46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

告主張因被告短少給付工資致其短收109年度至111年度之年

終獎金差額共2萬4,167元云云，被告則辯稱原告自行以曾領

取之年終獎金除以本薪，再自行乘以其預期之工資，其計算

式顯非允當等語。然查有關原告所請求之年終獎金性質究是

否為經常性給與且具勞務對價而屬工資範圍，或是否需視被

告當年度盈餘狀況而決定是否發放等情，均未見原告舉證以

實，原告逕主張年終獎金為經常性給與而屬短少給付之工資

云云，已難認可採。況原告之工資於110年2月即已調整為正

式員工工資，其於110年1月所領取109年度年終獎金4萬0,33

3元（見本院卷第87頁），亦已高於其該時原應領取之工資

即4萬元，則原告逕以實際受領之年終獎金金額與其該時工

資之比例試算預期可得之年終獎金金額，尚乏所據，而無可

採。

　⒊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萬5,000元及延長工時工

資813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自屬無據。

　㈣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

用補償3萬9,1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有無理由？

　⒈有關原告主張109事故為職業災害，並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

規定請求醫療補償1萬2,300元部分，被告已為認諾（見本院

卷第364頁），則依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本院就前開認

諾部分即應被告敗訴之判決。是原告此部分請求，應予准

許。

　⒉有關原告主張111年事故亦屬職業災害，並依勞基法第59條

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醫療補償2萬6,8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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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元部分：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

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

任；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

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

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2061號判決意

旨參照）。

　⑵原告主張於111年8月29日執行業務時受有系爭傷勢等節，為

被告所否認，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負舉證責

任。原告固提出泰乙堂中醫診所及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

合醫院（下稱光田綜合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

第27、29頁），主張其確有於111年8月29日受有系爭傷勢，

並以證人王世華之證述為佐，然觀諸前開診斷證明，均僅足

證原告因左側手肘扭挫傷之傷勢於111年8月29日至112年5月

8日間曾至泰乙堂中醫診所進行治療、因左側手肘扭傷、左

側手肘拉傷等傷勢於111年9月16日至112年7月7日間曾至光

田綜合醫院進行治療之事實（見本院卷第27、29頁），尚無

從證明前開傷勢係因執行職務時所致。另證人王世華固於本

院審理時結證稱：原告於111年8月、9月期間如何受傷的我

不清楚，因為我們不同部門，我有兩天沒有看到原告去上

班，問他們組別後才聽說原告受傷，當時組別有說原告是工

作時不小心受傷，但沒有說什麼地方受傷，我沒有當場看到

原告受傷的過程，後來我有打電話關心原告，原告說因為工

作搬東西受傷的，但不記得我打電話關心原告之時點等語

（見本院卷第272至274頁），依證人王世華上開證述可知，

其雖於111年8、9月間有經同事得知原告似有因工作受傷，

並親自聽聞原告表示其係於工作搬東西時受傷等情，然證人

王世華亦證稱其並未當場見聞原告之受傷過程，故其所證述

關於原告之受傷情形均係經原告或第三人轉述而知悉，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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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證稱對於致電關心原告之時點已不復記憶等語，可知證人

王世華並未親眼見聞原告於111年8月29日之受傷情形，是其

所證述內容尚不足逕認原告確有於111年8月29日發生職業災

害之事實。

　⑶另原告主張於111年事故當下與其一同搬運工作物品之同事

即證人郭子睿，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對於有無於111年8

月29日與原告一起搬運工作物品沒有什麼印象，也沒有什麼

印象原告曾因搬運工作物品而滑倒，雖有印象原告在任職期

間曾因受傷請假，但不記得原告是為何受傷，我也不曾向王

世華講過原告受傷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86至288頁），

依前開證述內容可知，證人郭子睿對於原告主張其在111年8

月29日執行業務時有發生滑倒而受有系爭傷勢之情事表示沒

有印象，則原告所為前開主張是否為真實可採，已非無疑；

證人郭子睿復證稱：我跟王世華認識，但很少跟他講話，我

沒有跟王世華講過原告受傷的事等語（見本院卷第288

頁），則證人王世華證述其曾聽聞其他同事表示原告有因工

作受傷之訊息來源，即難認係經原告主張發生事故現場親眼

見聞之人所轉述，而顯不足採。遑論原告就被告抗辯其於11

1年8月29日及翌日均上足8小時班，且亦未為職業災害之通

報，難認原告係於111年8月29日工作中受有系爭傷勢等節，

原告亦未能就此提出合理說明，是依原告所提證據，僅足證

其於上開期間有至醫療院所進行治療之事實，尚難認系爭傷

勢係於執行業務時所致。 

　⑷準此，原告所提前開證據尚不足證明其係於執行職務或從事

與執行職務相牽連之行為致於111年8月29日受有系爭傷勢，

是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1

年事故之醫療補償2萬6,8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即

均屬無據。

　㈣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違反勞基

法第13條規定而無效，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向其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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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原告尚在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故被告所為之終止通知不

生效力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其係因原告請假相當

頻繁且工作表現不佳，經輔導多次仍未能改善，始依勞基法

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且原告亦同意被告所

為資遣等語。經查，111年事故非職業災害乙情，業經本院

認定如前，則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

即不受勞基法第13條所定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不得終止契約之

限制。原告上開主張，自無理由。

　⒉原告另主張其有於111年4月及7月經被告給予嘉獎之獎勵，

而無工作表現不佳之情形云云，並以獎勵申請單為據（見本

院卷第347、349頁），惟被告辯稱：原告雖無曠職之情形，

然其工作時數較正常出勤情形為少，經考核結果認為原告不

適任後，後續也有再與原告溝通，但仍未改善，故與原告合

意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縱認兩造

非合意終止，被告所為資遣行為亦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等

語。查被告提出考核日期為111年12月15日之考核紀錄表記

載：「出勤率低落，面對工作會挑輕鬆地做，尤其大部分時

間操作堆高機，但同組人員卻付出辛苦的勞力組裝工作。這

也導致他對工作內容不熟悉，無法獨立完成組裝作業，需要

組長一直提醒及檢查他的作業成果。故此人無法適任此工

作，也造成同組人員勞力付出不公平的狀況」、「total sc

ore：50」等內容（見本院卷第305頁），堪認被告確有就原

告之工作表現進行評估，且考核結果為不適任之情，併參以

原告之出勤紀錄顯示，原告於111年間確有因「身體不舒

服」、「看醫生」、「有事需請假」等事由多次請假之情形

（見本院卷第281至286頁），足認被告為上開考評時併為考

量之情事，尚非無據。被告固曾於111年4月及7月間對原告

為嘉獎之獎勵，然此應屬被告於特定時間或事件所為之獎

勵，尚與被告於綜合考量原告整年度表現後所為之考評有

別，自難僅憑上開嘉獎紀錄即推認原告整年度之工作表現。

　⒊另參被告提出之員工資遣費計算表記載：「離職日期：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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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1」、「資遣原因：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

擔任的工作卻不能勝任」、「預告工資：繼續工作三年以上

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已於12/16告知，發給十五日預告

工資。」等內容（見本院移調卷第429頁），及被告已於原

告仍在職之111年12月21日為資遣通報等情，並有員工資遣

通報名冊在卷可憑（見本院移調卷第427頁），而原告對於

員工資遣費計算表所記載事項，並於112年1月10日簽名確

認，足認被告辯稱其係因原告工作表現不佳而依勞基法第11

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且於向原告為終止通知前

亦曾勸導原告改善仍未果，始依前揭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等情，尚非無據，否則原告於受資遣通知時，應會就被告所

為終止之合理性或事由提出質疑，然原告除於111年12月20

日、23日、29至30日均以「謀職假」之事由向被告請假外

（見本院卷第423至425頁），更於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後之11

2年1月10日再次簽名確認其受終止之時間、事由、所受領之

資遣費及預告工資金額，堪認原告對於被告所為終止通知事

由亦未為異議，此觀諸原告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爭議調解及

本院起訴時，均僅係就被告所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通知是

否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而不生效力乙事予以爭執（見本院卷

第16、31頁），可徵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

造勞動契約，核屬適法。原告主張被告所為終止兩造勞動契

約之通知不生效力云云，顯無可採。

　⒋至有關被告辯稱兩造勞動契約係經合意終止云云，然觀諸被

告所提出之員工資遣費計算表上既載明兩造勞動契約係經被

告於111年12月16日為預告終止之告知（見本院移調卷第429

頁），自難逕以原告嗣後於其上簽名確認或請謀職假等情，

即認兩造有合意終止之意。是被告上開所辯，自難認可採。

準此，兩造勞動契約業於111年12月31日經被告合法終止，

則原告請求112年1月至112年4月之勞健保費差額2萬6,080元

及勞退金1萬3,872元，即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㈤基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萬5,000元及延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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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工資813元，及原告於109年事故之醫療補償1萬2,300元，

合計2萬8,113元（計算式：15,000+813+12,300=28,113），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可取。

　㈥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

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

03條亦有明文。經查，原告請求之工資差額部分，核屬有確

定期限之給付；至有關醫療補償部分，則屬無確定期限之給

付，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

2年9月24日（見本院卷第13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第24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2萬8,

113元，及自112年9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無理由，應

予駁回。

七、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

保後，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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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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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55號
原      告  黃智隆  
訴訟代理人  柯毓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於正  
訴訟代理人  余柏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災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萬8,113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萬8,11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3萬1,1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移調卷第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3月4日及113年11月15日時變更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4萬3,118元，及其中53萬1,118元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1萬2,000元部分自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53、341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自屬適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於108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焊接人員，每月工資4萬2,000元。嗣伊於109年6月23日執行塔架廠中之黑塔焊接門框作業時，發生右手受傷之職業災害（下稱109年事故），惟當時被告向伊表示僅能請病假且至多請假1個月，伊僅得於109年9月23日至109年10月30日請病假後，隨即於109年11月1日復工。惟伊當時因109年事故所受傷勢尚在復健而無法從事焊接工作，被告遂表示如伊無法從事焊接工作則需自請離職，伊在別無選擇之情形下，詢問被告是否尚有其他部門職缺，進而轉調至組裝部門擔任組裝人員，惟伊於職務調動後每月工資為3萬5,000元，遭被告不當扣薪7,000元。嗣伊於111年8月29日與同事搬運工作物品時，因工作場地不平整，致伊踩到石頭滑倒受有左側手肘扭傷、左手肘肌肉拉傷等傷勢（下稱111年事故或系爭傷勢），伊於事故發生當日除隨即前往就醫外，通知被告前情，然被告卻仍要求伊僅得請病假並限制其請假天數，更於告知伊如未復工即需自請離職後，於伊仍在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內違法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伊自得依民法第482條、勞基法第22條、第24條規定請求因被告不當扣薪所致之工資差額23萬6,694元、加班費差額3萬527元、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109年事故之醫療補償1萬2,300元及111年事故之醫療補償2萬6,8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勞工保險費及全民健康保險費差額（下稱勞健保費差額）2萬6,080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1萬3,872元，共55萬6,990元，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4萬3,118元，及其中53萬1,118元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萬2,000元部分自113年11月1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向原告之勞工保險局退休金專戶提撥1萬3,872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09年事故發生後，向伊反應因其手部網球肘而無法舉重物，希望由原工作性質較粗重之「塔架焊接組」調職至相對輕鬆之「塔架裝配組」，經兩造就工作內容及工資異動為協商，並由原告提出薪資異動申請單後，伊即依兩造合意於109年11月將原告調動至塔架裝配組工作。原告之薪資調整乃因調職前後工作不同之差異所致，此皆為原告申請調職時所得預見，原告自應受此合意之拘束，且原告亦受領調職後工資長達26個月之久，可見原告對調職後之薪資結構亦表示同意，難謂原告係於非自願情形下遭伊調職。況伊於原告調職滿3個月後即將原告之工資調整為4萬元，並逐步調漲，故原告自未受有工資差額之損害。至有關原告依111年事故所為請求部分，原告在其主張發生事故當日及翌日均上足8小時班，已難認原告係在執行職務中受有系爭傷勢，是原告主張111年事故為職業災害並為醫療補償及工資補償之請求，顯無理由。又原告於111年起，扣除其本應享有之特休假及經伊同意之公假外，以各種理由請假而未服勞務之天數多達36天，顯然低於其他勞工之出勤時數，且工作表現不佳，經伊多次輔導及勸導仍未見改善後，伊始於111年12月16日告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同年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又縱認111年事故屬職業災害，該時亦已非屬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是伊所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通知效力，自屬合法。況原告於經伊預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後，更向伊請謀職假，嗣並受領資遣費及預告工資，是原告亦已同意兩造勞動契約終止之情事，是原告請求伊給付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後之勞建保費差額及勞退金，即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75頁）
　㈠原告自108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塔架焊接人員，每月工資4萬2,000元。
　㈡原告於109年6月間曾發生右手受傷之職業災害，所支出之醫療費用為1萬2,300元，被告同意給付。
　㈢109年11月1日起，原告職務調動為塔架裝配人員，工資調整為3萬5,000元；110年2月1日起，工資調整為4萬2,000元。
　㈣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給付13萬707元之資遣費（含預告工資）。
四、原告主張遭被告不當扣薪及111年事故為職業災害，並據以請求工資差額、醫療補償、工資補償、勞健保費差額、勞退金等情，為被告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說明如下：
　㈠109年11月之職務調動係經兩造協議之結果：
　⒈按職業災害勞工經醫療終止後，雇主應按其健康狀況及能力，安置適當之工作，並提供其從事工作必要之輔助設施，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7條定有明文。又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治療停止申請復職時，因停職之原因已消滅，雇主即有同意勞工申請復職之義務，雇主如因勞工治療後之復原狀況已不適任停職前之原工作，而欲調動勞工工作時，此屬勞動契約中工作場所或應從事工作之勞動條件之變更，除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之規定，由雇主與勞工商議約定外，應依調動勞工工作之五項原則辦理。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事故後所為之職務調動，未經其同意云云，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原告於109年之職務調動係經兩造協商後之結果等語。經查，109年事故為職業災害乙情，且原告有於109年11月提出自「塔架焊接組」轉調至「塔架裝配組」擔任組員之申請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薪資異動銓敘表、109年11月之薪資/晉升/異動申請單（下稱異動申請單）在卷可憑（見本院移調卷第49、51頁），觀諸異動申請單記載：「手有舊傷無法舉重，故11月01日起調至塔架裝配組」等內容，可知兩造確因原告該時之手部傷勢而為工作內容之調整，原告固否認其有同意上開職務調動內容，然參以原告既自陳係因需要工作始詢問被告有無其他部門職缺等語（見本院卷第12頁），及原告亦已於上開異動申請單簽署確認，並自109年11月職務調動後至111年12月，長達2年期間均從事調動後工作，而未見其有為任何反對或保留之舉止，足認原告於109年11月所為之職務調動係經兩造合意之結果。原告上開主張，自無足取。
　㈡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1月職務調動後工資遭被告不當扣薪7,000元，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應斟酌有無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之合理性，倘勞工擔任不同之工作，其受領之工資當有所不同，尚不得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調職違法（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僱用該勞工。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因109年職務調動所受調整之工資項目，109年11月之異動申請單記載：「原薪資＄42,000；異動後薪資＄35,000」、「薪資比照裝配新人，待試用期滿後再評估調薪。年齡給16,560+伙食津貼1,800+職能給16,140+全勤給500元=35,000」等內容（見本院移調卷第51頁），嗣110年2月之薪資職稱異動銓敘表、異動申請單則記載：「於2020年11月1日調任到塔架裝配組後，已經滿3個月試用期，薪資調整為NTD40,000元」、「年齡給16,560+伙食津貼1,800+職能給21,140+全勤給500元=40,000」等內容（見本院移調卷第53、55頁），可知被告於職務調動後因工作內容差異所為之工資調整為2,000元（計算式42,000－40,000=2,000），至其餘5,000元則係被告於原告職務調動後，以比照新人試用期為由而予調降，此節應堪認定。茲就被告所為前開工資調整，說明如下：
　⑴因職務內容差異而調降工資部分：
　　查原告於109事故前係擔任焊接人員，於109年事故後因原告手部受有傷勢之故，始經原告提出申請並由兩造協議後調整職務內容為塔架裝配組人員等情，業經說明如前，足認原告職務調動後之工作內容係經兩造評估原告該時傷勢復原情形，始將原告調動至較焊接工作更利於傷勢恢復之裝配組工作。揆諸上開說明，兩造勞動契約既係以「勞務給付」與「工資給付」為對價之雙務契約，則被告因原告於職務調後工作內容及勞務提供種類之差異而減少該部分勞務給付之對價即2,000元部分（計算式：職務調動前工資42,000元-職務調動後非試用期員工應領工資40,000元＝2,000元），即難謂屬違法減薪，而無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之情事。原告主張此部分工資係遭不當扣薪云云，難認可採。
　⑵因試用期而調降之工資部分：
　①被告辯稱因職務調動所為之工資調整，於試用期滿後之110年2月起即調整為4,000元，並逐步調漲薪資，且前開調整亦經原告之同意云云，惟揆諸前開說明，試用期乃係勞雇雙方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之觀察猶豫期間，由勞雇雙方就試用期間之勞動條件另為約定，以考慮是否進一步締結永續性勞動契約之情形。然本件原告係因109年事故受有職業災害而有職務調動之需求，而原告於職務調動時即已任職於被告相當時日且為正式員工，堪認被告對於原告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節已有所知悉，被告以職務調動為由而使勞雇雙方再進入試用期並據以調降工資，自難謂符合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所指得為試用期約定之情形。
　②被告固以異動申請單為據，辯稱職務調動後之工資業經原告同意云云，然參被告提出製表日期為西元2020年11月17日，且無原告簽名之薪資異動銓敘表記載：「因為手部（網球肘）無法舉重物，因此轉任到塔架裝配組，薪資比照裝配組新人敘薪，3個月適用期滿再做評估」等語，並經被告內部主管依層級簽核等情（見本院移調卷第49頁），可知有關原告於職務調動後之工資需比照新人敘薪且有3個月試用期適用乙情，應為被告單方所擇定，此參被告於試用期滿後亦單方經內部簽核將原告工資自3萬5,000元調整至4萬元等情即足證之（見本院移調卷第53、55頁），是自難逕以原告有於異動申請單上簽名乙情，即認其同意被告以試用期名義而為工資之調降。又縱認原告曾同意被告以試用期名義調降工資，原告於109年事故後所為之職務調動，亦屬雇主安置義務之履行，被告既稱職務調動後之工作內容較調動前為輕鬆等語（見本院卷第294頁），足徵兩造自無再約定試用期作為觀察之必要，是被告於109年11月至110年1月間以試用期為由而扣減原告每月工資5,000元之行為，顯與試用期約定之目的不符而欠缺合理性，已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本文關於工資應全額給付予勞工之強制規定，而此規定亦不得依勞雇間之合意而為不利於勞工之約定。是被告上開所辯，顯無可取。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20萬6,167元、延長工時工資差額3萬0,527元，有無理由？
　⒈工資差額及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有關原告於109年事故後所為之工資調整，除被告於109年11月至110年1月經以試用期名義而短少給付部分外，被告因職務內容差異而調整部分，尚具其合理性及必要性，業經說明如前，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資差額及延長工時工資差額，即應以試用期名義而短少給付之工資所致者為限。從而，原告109年11月至110年1月間經被告以試用期名義而短少給付之工資為1萬5,000元（計算式：5,000×3=15,000），原告得據此請求109年11月至110年1月之延長工時工資差額，依原告提出之薪資明細單所載（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其於上開期間延長工作時間2小時內之加班時數共18小時、再延長工作時間共9小時，其原得請求之延長工時工資經扣除已領加班費共5,690元（計算式：389+243+2,724+1,702+389+243=5,690）後，合計為813元【計算式：（40,000÷240×1.334×18）+（40,000÷240×1.667×9）-5,690＝813）】。
　⒉年終獎金部分：
　　按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固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惟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並不包括年終獎金在內，該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定有明文（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46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因被告短少給付工資致其短收109年度至111年度之年終獎金差額共2萬4,167元云云，被告則辯稱原告自行以曾領取之年終獎金除以本薪，再自行乘以其預期之工資，其計算式顯非允當等語。然查有關原告所請求之年終獎金性質究是否為經常性給與且具勞務對價而屬工資範圍，或是否需視被告當年度盈餘狀況而決定是否發放等情，均未見原告舉證以實，原告逕主張年終獎金為經常性給與而屬短少給付之工資云云，已難認可採。況原告之工資於110年2月即已調整為正式員工工資，其於110年1月所領取109年度年終獎金4萬0,333元（見本院卷第87頁），亦已高於其該時原應領取之工資即4萬元，則原告逕以實際受領之年終獎金金額與其該時工資之比例試算預期可得之年終獎金金額，尚乏所據，而無可採。
　⒊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萬5,000元及延長工時工資813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自屬無據。
　㈣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補償3萬9,1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有無理由？
　⒈有關原告主張109事故為職業災害，並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醫療補償1萬2,300元部分，被告已為認諾（見本院卷第364頁），則依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本院就前開認諾部分即應被告敗訴之判決。是原告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⒉有關原告主張111年事故亦屬職業災害，並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醫療補償2萬6,8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部分：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206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主張於111年8月29日執行業務時受有系爭傷勢等節，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負舉證責任。原告固提出泰乙堂中醫診所及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下稱光田綜合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27、29頁），主張其確有於111年8月29日受有系爭傷勢，並以證人王世華之證述為佐，然觀諸前開診斷證明，均僅足證原告因左側手肘扭挫傷之傷勢於111年8月29日至112年5月8日間曾至泰乙堂中醫診所進行治療、因左側手肘扭傷、左側手肘拉傷等傷勢於111年9月16日至112年7月7日間曾至光田綜合醫院進行治療之事實（見本院卷第27、29頁），尚無從證明前開傷勢係因執行職務時所致。另證人王世華固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原告於111年8月、9月期間如何受傷的我不清楚，因為我們不同部門，我有兩天沒有看到原告去上班，問他們組別後才聽說原告受傷，當時組別有說原告是工作時不小心受傷，但沒有說什麼地方受傷，我沒有當場看到原告受傷的過程，後來我有打電話關心原告，原告說因為工作搬東西受傷的，但不記得我打電話關心原告之時點等語（見本院卷第272至274頁），依證人王世華上開證述可知，其雖於111年8、9月間有經同事得知原告似有因工作受傷，並親自聽聞原告表示其係於工作搬東西時受傷等情，然證人王世華亦證稱其並未當場見聞原告之受傷過程，故其所證述關於原告之受傷情形均係經原告或第三人轉述而知悉，且其亦證稱對於致電關心原告之時點已不復記憶等語，可知證人王世華並未親眼見聞原告於111年8月29日之受傷情形，是其所證述內容尚不足逕認原告確有於111年8月29日發生職業災害之事實。
　⑶另原告主張於111年事故當下與其一同搬運工作物品之同事即證人郭子睿，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對於有無於111年8月29日與原告一起搬運工作物品沒有什麼印象，也沒有什麼印象原告曾因搬運工作物品而滑倒，雖有印象原告在任職期間曾因受傷請假，但不記得原告是為何受傷，我也不曾向王世華講過原告受傷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86至288頁），依前開證述內容可知，證人郭子睿對於原告主張其在111年8月29日執行業務時有發生滑倒而受有系爭傷勢之情事表示沒有印象，則原告所為前開主張是否為真實可採，已非無疑；證人郭子睿復證稱：我跟王世華認識，但很少跟他講話，我沒有跟王世華講過原告受傷的事等語（見本院卷第288頁），則證人王世華證述其曾聽聞其他同事表示原告有因工作受傷之訊息來源，即難認係經原告主張發生事故現場親眼見聞之人所轉述，而顯不足採。遑論原告就被告抗辯其於111年8月29日及翌日均上足8小時班，且亦未為職業災害之通報，難認原告係於111年8月29日工作中受有系爭傷勢等節，原告亦未能就此提出合理說明，是依原告所提證據，僅足證其於上開期間有至醫療院所進行治療之事實，尚難認系爭傷勢係於執行業務時所致。 
　⑷準此，原告所提前開證據尚不足證明其係於執行職務或從事與執行職務相牽連之行為致於111年8月29日受有系爭傷勢，是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1年事故之醫療補償2萬6,8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即均屬無據。
　㈣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違反勞基法第13條規定而無效，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向其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因原告尚在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故被告所為之終止通知不生效力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其係因原告請假相當頻繁且工作表現不佳，經輔導多次仍未能改善，始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且原告亦同意被告所為資遣等語。經查，111年事故非職業災害乙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即不受勞基法第13條所定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不得終止契約之限制。原告上開主張，自無理由。
　⒉原告另主張其有於111年4月及7月經被告給予嘉獎之獎勵，而無工作表現不佳之情形云云，並以獎勵申請單為據（見本院卷第347、349頁），惟被告辯稱：原告雖無曠職之情形，然其工作時數較正常出勤情形為少，經考核結果認為原告不適任後，後續也有再與原告溝通，但仍未改善，故與原告合意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縱認兩造非合意終止，被告所為資遣行為亦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等語。查被告提出考核日期為111年12月15日之考核紀錄表記載：「出勤率低落，面對工作會挑輕鬆地做，尤其大部分時間操作堆高機，但同組人員卻付出辛苦的勞力組裝工作。這也導致他對工作內容不熟悉，無法獨立完成組裝作業，需要組長一直提醒及檢查他的作業成果。故此人無法適任此工作，也造成同組人員勞力付出不公平的狀況」、「total score：50」等內容（見本院卷第305頁），堪認被告確有就原告之工作表現進行評估，且考核結果為不適任之情，併參以原告之出勤紀錄顯示，原告於111年間確有因「身體不舒服」、「看醫生」、「有事需請假」等事由多次請假之情形（見本院卷第281至286頁），足認被告為上開考評時併為考量之情事，尚非無據。被告固曾於111年4月及7月間對原告為嘉獎之獎勵，然此應屬被告於特定時間或事件所為之獎勵，尚與被告於綜合考量原告整年度表現後所為之考評有別，自難僅憑上開嘉獎紀錄即推認原告整年度之工作表現。
　⒊另參被告提出之員工資遣費計算表記載：「離職日期：2022/12/31」、「資遣原因：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的工作卻不能勝任」、「預告工資：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已於12/16告知，發給十五日預告工資。」等內容（見本院移調卷第429頁），及被告已於原告仍在職之111年12月21日為資遣通報等情，並有員工資遣通報名冊在卷可憑（見本院移調卷第427頁），而原告對於員工資遣費計算表所記載事項，並於112年1月10日簽名確認，足認被告辯稱其係因原告工作表現不佳而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且於向原告為終止通知前亦曾勸導原告改善仍未果，始依前揭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情，尚非無據，否則原告於受資遣通知時，應會就被告所為終止之合理性或事由提出質疑，然原告除於111年12月20日、23日、29至30日均以「謀職假」之事由向被告請假外（見本院卷第423至425頁），更於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後之112年1月10日再次簽名確認其受終止之時間、事由、所受領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金額，堪認原告對於被告所為終止通知事由亦未為異議，此觀諸原告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爭議調解及本院起訴時，均僅係就被告所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通知是否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而不生效力乙事予以爭執（見本院卷第16、31頁），可徵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核屬適法。原告主張被告所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通知不生效力云云，顯無可採。
　⒋至有關被告辯稱兩造勞動契約係經合意終止云云，然觀諸被告所提出之員工資遣費計算表上既載明兩造勞動契約係經被告於111年12月16日為預告終止之告知（見本院移調卷第429頁），自難逕以原告嗣後於其上簽名確認或請謀職假等情，即認兩造有合意終止之意。是被告上開所辯，自難認可採。準此，兩造勞動契約業於111年12月31日經被告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112年1月至112年4月之勞健保費差額2萬6,080元及勞退金1萬3,872元，即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㈤基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萬5,000元及延長工時工資813元，及原告於109年事故之醫療補償1萬2,300元，合計2萬8,113元（計算式：15,000+813+12,300=28,113），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可取。
　㈥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經查，原告請求之工資差額部分，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至有關醫療補償部分，則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2年9月24日（見本院卷第13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2萬8,113元，及自112年9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55號
原      告  黃智隆  
訴訟代理人  柯毓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於正  
訴訟代理人  余柏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災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萬8,113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萬8,113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3萬1,1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移
    調卷第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3月4日及113年11月15日
    時變更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4萬3,118元，及其
    中53萬1,118元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1萬2,000元部分自113年11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
    第153、341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依前開規定，自屬適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於108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焊接人員
    ，每月工資4萬2,000元。嗣伊於109年6月23日執行塔架廠中
    之黑塔焊接門框作業時，發生右手受傷之職業災害（下稱10
    9年事故），惟當時被告向伊表示僅能請病假且至多請假1個
    月，伊僅得於109年9月23日至109年10月30日請病假後，隨
    即於109年11月1日復工。惟伊當時因109年事故所受傷勢尚
    在復健而無法從事焊接工作，被告遂表示如伊無法從事焊接
    工作則需自請離職，伊在別無選擇之情形下，詢問被告是否
    尚有其他部門職缺，進而轉調至組裝部門擔任組裝人員，惟
    伊於職務調動後每月工資為3萬5,000元，遭被告不當扣薪7,
    000元。嗣伊於111年8月29日與同事搬運工作物品時，因工
    作場地不平整，致伊踩到石頭滑倒受有左側手肘扭傷、左手
    肘肌肉拉傷等傷勢（下稱111年事故或系爭傷勢），伊於事
    故發生當日除隨即前往就醫外，通知被告前情，然被告卻仍
    要求伊僅得請病假並限制其請假天數，更於告知伊如未復工
    即需自請離職後，於伊仍在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內違法終止
    兩造勞動契約，伊自得依民法第482條、勞基法第22條、第2
    4條規定請求因被告不當扣薪所致之工資差額23萬6,694元、
    加班費差額3萬527元、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
    求109年事故之醫療補償1萬2,300元及111年事故之醫療補償
    2萬6,8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
    求勞工保險費及全民健康保險費差額（下稱勞健保費差額）
    2萬6,080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
    1項規定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1萬3,872元
    ，共55萬6,990元，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54萬3,118元，及其中53萬1,118元部分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萬2,000元部分自113年11月15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向原告
    之勞工保險局退休金專戶提撥1萬3,872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09年事故發生後，向伊反應因其手部網
    球肘而無法舉重物，希望由原工作性質較粗重之「塔架焊接
    組」調職至相對輕鬆之「塔架裝配組」，經兩造就工作內容
    及工資異動為協商，並由原告提出薪資異動申請單後，伊即
    依兩造合意於109年11月將原告調動至塔架裝配組工作。原
    告之薪資調整乃因調職前後工作不同之差異所致，此皆為原
    告申請調職時所得預見，原告自應受此合意之拘束，且原告
    亦受領調職後工資長達26個月之久，可見原告對調職後之薪
    資結構亦表示同意，難謂原告係於非自願情形下遭伊調職。
    況伊於原告調職滿3個月後即將原告之工資調整為4萬元，並
    逐步調漲，故原告自未受有工資差額之損害。至有關原告依
    111年事故所為請求部分，原告在其主張發生事故當日及翌
    日均上足8小時班，已難認原告係在執行職務中受有系爭傷
    勢，是原告主張111年事故為職業災害並為醫療補償及工資
    補償之請求，顯無理由。又原告於111年起，扣除其本應享
    有之特休假及經伊同意之公假外，以各種理由請假而未服勞
    務之天數多達36天，顯然低於其他勞工之出勤時數，且工作
    表現不佳，經伊多次輔導及勸導仍未見改善後，伊始於111
    年12月16日告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同年月31
    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又縱認111年事故屬職業災害，該時
    亦已非屬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是伊所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之通知效力，自屬合法。況原告於經伊預告終止兩造勞動契
    約後，更向伊請謀職假，嗣並受領資遣費及預告工資，是原
    告亦已同意兩造勞動契約終止之情事，是原告請求伊給付兩
    造勞動契約終止後之勞建保費差額及勞退金，即無理由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75頁）
　㈠原告自108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塔架焊接人員，每
    月工資4萬2,000元。
　㈡原告於109年6月間曾發生右手受傷之職業災害，所支出之醫
    療費用為1萬2,300元，被告同意給付。
　㈢109年11月1日起，原告職務調動為塔架裝配人員，工資調整
    為3萬5,000元；110年2月1日起，工資調整為4萬2,000元。
　㈣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
    動契約，並給付13萬707元之資遣費（含預告工資）。
四、原告主張遭被告不當扣薪及111年事故為職業災害，並據以
    請求工資差額、醫療補償、工資補償、勞健保費差額、勞退
    金等情，為被告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說明如
    下：
　㈠109年11月之職務調動係經兩造協議之結果：
　⒈按職業災害勞工經醫療終止後，雇主應按其健康狀況及能力
    ，安置適當之工作，並提供其從事工作必要之輔助設施，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7條定有明文。又按勞工因職業
    災害，治療停止申請復職時，因停職之原因已消滅，雇主即
    有同意勞工申請復職之義務，雇主如因勞工治療後之復原狀
    況已不適任停職前之原工作，而欲調動勞工工作時，此屬勞
    動契約中工作場所或應從事工作之勞動條件之變更，除依勞
    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之規定，由雇主與勞工商議約定外，應
    依調動勞工工作之五項原則辦理。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事故後所為之職務調動，未經其同意云
    云，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原告於109年之職務調動係經兩
    造協商後之結果等語。經查，109年事故為職業災害乙情，
    且原告有於109年11月提出自「塔架焊接組」轉調至「塔架
    裝配組」擔任組員之申請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薪資
    異動銓敘表、109年11月之薪資/晉升/異動申請單（下稱異
    動申請單）在卷可憑（見本院移調卷第49、51頁），觀諸異
    動申請單記載：「手有舊傷無法舉重，故11月01日起調至塔
    架裝配組」等內容，可知兩造確因原告該時之手部傷勢而為
    工作內容之調整，原告固否認其有同意上開職務調動內容，
    然參以原告既自陳係因需要工作始詢問被告有無其他部門職
    缺等語（見本院卷第12頁），及原告亦已於上開異動申請單
    簽署確認，並自109年11月職務調動後至111年12月，長達2
    年期間均從事調動後工作，而未見其有為任何反對或保留之
    舉止，足認原告於109年11月所為之職務調動係經兩造合意
    之結果。原告上開主張，自無足取。
　㈡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1月職務調動後工資遭被告不當扣薪7,00
    0元，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應斟酌有無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
    之合理性，倘勞工擔任不同之工作，其受領之工資當有所不
    同，尚不得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調職違法（最高法院98
    年台上字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試用期間，係基於勞
    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
    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
    、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
    續僱用該勞工。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
    願與對方進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最高法院109年台
    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因109年職務調動所受調整之工資項目，109年11月之
    異動申請單記載：「原薪資＄42,000；異動後薪資＄35,000」
    、「薪資比照裝配新人，待試用期滿後再評估調薪。年齡給
    16,560+伙食津貼1,800+職能給16,140+全勤給500元=35,000
    」等內容（見本院移調卷第51頁），嗣110年2月之薪資職稱
    異動銓敘表、異動申請單則記載：「於2020年11月1日調任
    到塔架裝配組後，已經滿3個月試用期，薪資調整為NTD40,0
    00元」、「年齡給16,560+伙食津貼1,800+職能給21,140+全
    勤給500元=40,000」等內容（見本院移調卷第53、55頁），
    可知被告於職務調動後因工作內容差異所為之工資調整為2,
    000元（計算式42,000－40,000=2,000），至其餘5,000元則
    係被告於原告職務調動後，以比照新人試用期為由而予調降
    ，此節應堪認定。茲就被告所為前開工資調整，說明如下：
　⑴因職務內容差異而調降工資部分：
　　查原告於109事故前係擔任焊接人員，於109年事故後因原告
    手部受有傷勢之故，始經原告提出申請並由兩造協議後調整
    職務內容為塔架裝配組人員等情，業經說明如前，足認原告
    職務調動後之工作內容係經兩造評估原告該時傷勢復原情形
    ，始將原告調動至較焊接工作更利於傷勢恢復之裝配組工作
    。揆諸上開說明，兩造勞動契約既係以「勞務給付」與「工
    資給付」為對價之雙務契約，則被告因原告於職務調後工作
    內容及勞務提供種類之差異而減少該部分勞務給付之對價即
    2,000元部分（計算式：職務調動前工資42,000元-職務調動
    後非試用期員工應領工資40,000元＝2,000元），即難謂屬違
    法減薪，而無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之情事。原告主張此
    部分工資係遭不當扣薪云云，難認可採。
　⑵因試用期而調降之工資部分：
　①被告辯稱因職務調動所為之工資調整，於試用期滿後之110年
    2月起即調整為4,000元，並逐步調漲薪資，且前開調整亦經
    原告之同意云云，惟揆諸前開說明，試用期乃係勞雇雙方於
    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之觀察猶豫期間，由勞雇雙方就試用期
    間之勞動條件另為約定，以考慮是否進一步締結永續性勞動
    契約之情形。然本件原告係因109年事故受有職業災害而有
    職務調動之需求，而原告於職務調動時即已任職於被告相當
    時日且為正式員工，堪認被告對於原告之工作態度、性格、
    技術、能力等節已有所知悉，被告以職務調動為由而使勞雇
    雙方再進入試用期並據以調降工資，自難謂符合前開最高法
    院判決意旨所指得為試用期約定之情形。
　②被告固以異動申請單為據，辯稱職務調動後之工資業經原告
    同意云云，然參被告提出製表日期為西元2020年11月17日，
    且無原告簽名之薪資異動銓敘表記載：「因為手部（網球肘
    ）無法舉重物，因此轉任到塔架裝配組，薪資比照裝配組新
    人敘薪，3個月適用期滿再做評估」等語，並經被告內部主
    管依層級簽核等情（見本院移調卷第49頁），可知有關原告
    於職務調動後之工資需比照新人敘薪且有3個月試用期適用
    乙情，應為被告單方所擇定，此參被告於試用期滿後亦單方
    經內部簽核將原告工資自3萬5,000元調整至4萬元等情即足
    證之（見本院移調卷第53、55頁），是自難逕以原告有於異
    動申請單上簽名乙情，即認其同意被告以試用期名義而為工
    資之調降。又縱認原告曾同意被告以試用期名義調降工資，
    原告於109年事故後所為之職務調動，亦屬雇主安置義務之
    履行，被告既稱職務調動後之工作內容較調動前為輕鬆等語
    （見本院卷第294頁），足徵兩造自無再約定試用期作為觀
    察之必要，是被告於109年11月至110年1月間以試用期為由
    而扣減原告每月工資5,000元之行為，顯與試用期約定之目
    的不符而欠缺合理性，已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本文關於
    工資應全額給付予勞工之強制規定，而此規定亦不得依勞雇
    間之合意而為不利於勞工之約定。是被告上開所辯，顯無可
    取。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20萬6,167元、延長工時工資差額
    3萬0,527元，有無理由？
　⒈工資差額及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有關原告於109年事故後所為之工資調整，除被告於109年11
    月至110年1月經以試用期名義而短少給付部分外，被告因職
    務內容差異而調整部分，尚具其合理性及必要性，業經說明
    如前，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資差額及延長工時工資差
    額，即應以試用期名義而短少給付之工資所致者為限。從而
    ，原告109年11月至110年1月間經被告以試用期名義而短少
    給付之工資為1萬5,000元（計算式：5,000×3=15,000），原
    告得據此請求109年11月至110年1月之延長工時工資差額，
    依原告提出之薪資明細單所載（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其
    於上開期間延長工作時間2小時內之加班時數共18小時、再
    延長工作時間共9小時，其原得請求之延長工時工資經扣除
    已領加班費共5,690元（計算式：389+243+2,724+1,702+389
    +243=5,690）後，合計為813元【計算式：（40,000÷240×1.
    334×18）+（40,000÷240×1.667×9）-5,690＝813）】。
　⒉年終獎金部分：
　　按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固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
    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
    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
    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惟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
    ，並不包括年終獎金在內，該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定有
    明文（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46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
    主張因被告短少給付工資致其短收109年度至111年度之年終
    獎金差額共2萬4,167元云云，被告則辯稱原告自行以曾領取
    之年終獎金除以本薪，再自行乘以其預期之工資，其計算式
    顯非允當等語。然查有關原告所請求之年終獎金性質究是否
    為經常性給與且具勞務對價而屬工資範圍，或是否需視被告
    當年度盈餘狀況而決定是否發放等情，均未見原告舉證以實
    ，原告逕主張年終獎金為經常性給與而屬短少給付之工資云
    云，已難認可採。況原告之工資於110年2月即已調整為正式
    員工工資，其於110年1月所領取109年度年終獎金4萬0,333
    元（見本院卷第87頁），亦已高於其該時原應領取之工資即
    4萬元，則原告逕以實際受領之年終獎金金額與其該時工資
    之比例試算預期可得之年終獎金金額，尚乏所據，而無可採
    。
　⒊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萬5,000元及延長工時工
    資813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自屬無據。
　㈣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
    用補償3萬9,1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有無理由？
　⒈有關原告主張109事故為職業災害，並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
    規定請求醫療補償1萬2,300元部分，被告已為認諾（見本院
    卷第364頁），則依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本院就前開認
    諾部分即應被告敗訴之判決。是原告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
　⒉有關原告主張111年事故亦屬職業災害，並依勞基法第59條第
    1款、第2款規定請求醫療補償2萬6,8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
    164元部分：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
    ，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2061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⑵原告主張於111年8月29日執行業務時受有系爭傷勢等節，為
    被告所否認，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負舉證責
    任。原告固提出泰乙堂中醫診所及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
    合醫院（下稱光田綜合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
    第27、29頁），主張其確有於111年8月29日受有系爭傷勢，
    並以證人王世華之證述為佐，然觀諸前開診斷證明，均僅足
    證原告因左側手肘扭挫傷之傷勢於111年8月29日至112年5月
    8日間曾至泰乙堂中醫診所進行治療、因左側手肘扭傷、左
    側手肘拉傷等傷勢於111年9月16日至112年7月7日間曾至光
    田綜合醫院進行治療之事實（見本院卷第27、29頁），尚無
    從證明前開傷勢係因執行職務時所致。另證人王世華固於本
    院審理時結證稱：原告於111年8月、9月期間如何受傷的我
    不清楚，因為我們不同部門，我有兩天沒有看到原告去上班
    ，問他們組別後才聽說原告受傷，當時組別有說原告是工作
    時不小心受傷，但沒有說什麼地方受傷，我沒有當場看到原
    告受傷的過程，後來我有打電話關心原告，原告說因為工作
    搬東西受傷的，但不記得我打電話關心原告之時點等語（見
    本院卷第272至274頁），依證人王世華上開證述可知，其雖
    於111年8、9月間有經同事得知原告似有因工作受傷，並親
    自聽聞原告表示其係於工作搬東西時受傷等情，然證人王世
    華亦證稱其並未當場見聞原告之受傷過程，故其所證述關於
    原告之受傷情形均係經原告或第三人轉述而知悉，且其亦證
    稱對於致電關心原告之時點已不復記憶等語，可知證人王世
    華並未親眼見聞原告於111年8月29日之受傷情形，是其所證
    述內容尚不足逕認原告確有於111年8月29日發生職業災害之
    事實。
　⑶另原告主張於111年事故當下與其一同搬運工作物品之同事即
    證人郭子睿，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對於有無於111年8月
    29日與原告一起搬運工作物品沒有什麼印象，也沒有什麼印
    象原告曾因搬運工作物品而滑倒，雖有印象原告在任職期間
    曾因受傷請假，但不記得原告是為何受傷，我也不曾向王世
    華講過原告受傷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86至288頁），依
    前開證述內容可知，證人郭子睿對於原告主張其在111年8月
    29日執行業務時有發生滑倒而受有系爭傷勢之情事表示沒有
    印象，則原告所為前開主張是否為真實可採，已非無疑；證
    人郭子睿復證稱：我跟王世華認識，但很少跟他講話，我沒
    有跟王世華講過原告受傷的事等語（見本院卷第288頁），
    則證人王世華證述其曾聽聞其他同事表示原告有因工作受傷
    之訊息來源，即難認係經原告主張發生事故現場親眼見聞之
    人所轉述，而顯不足採。遑論原告就被告抗辯其於111年8月
    29日及翌日均上足8小時班，且亦未為職業災害之通報，難
    認原告係於111年8月29日工作中受有系爭傷勢等節，原告亦
    未能就此提出合理說明，是依原告所提證據，僅足證其於上
    開期間有至醫療院所進行治療之事實，尚難認系爭傷勢係於
    執行業務時所致。 
　⑷準此，原告所提前開證據尚不足證明其係於執行職務或從事
    與執行職務相牽連之行為致於111年8月29日受有系爭傷勢，
    是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1
    年事故之醫療補償2萬6,8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即
    均屬無據。
　㈣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違反勞基法
    第13條規定而無效，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向其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因
    原告尚在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故被告所為之終止通知不生
    效力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其係因原告請假相當頻
    繁且工作表現不佳，經輔導多次仍未能改善，始依勞基法第
    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且原告亦同意被告所為
    資遣等語。經查，111年事故非職業災害乙情，業經本院認
    定如前，則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即
    不受勞基法第13條所定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不得終止契約之限
    制。原告上開主張，自無理由。
　⒉原告另主張其有於111年4月及7月經被告給予嘉獎之獎勵，而
    無工作表現不佳之情形云云，並以獎勵申請單為據（見本院
    卷第347、349頁），惟被告辯稱：原告雖無曠職之情形，然
    其工作時數較正常出勤情形為少，經考核結果認為原告不適
    任後，後續也有再與原告溝通，但仍未改善，故與原告合意
    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縱認兩造非
    合意終止，被告所為資遣行為亦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等語。
    查被告提出考核日期為111年12月15日之考核紀錄表記載：
    「出勤率低落，面對工作會挑輕鬆地做，尤其大部分時間操
    作堆高機，但同組人員卻付出辛苦的勞力組裝工作。這也導
    致他對工作內容不熟悉，無法獨立完成組裝作業，需要組長
    一直提醒及檢查他的作業成果。故此人無法適任此工作，也
    造成同組人員勞力付出不公平的狀況」、「total score：5
    0」等內容（見本院卷第305頁），堪認被告確有就原告之工
    作表現進行評估，且考核結果為不適任之情，併參以原告之
    出勤紀錄顯示，原告於111年間確有因「身體不舒服」、「
    看醫生」、「有事需請假」等事由多次請假之情形（見本院
    卷第281至286頁），足認被告為上開考評時併為考量之情事
    ，尚非無據。被告固曾於111年4月及7月間對原告為嘉獎之
    獎勵，然此應屬被告於特定時間或事件所為之獎勵，尚與被
    告於綜合考量原告整年度表現後所為之考評有別，自難僅憑
    上開嘉獎紀錄即推認原告整年度之工作表現。
　⒊另參被告提出之員工資遣費計算表記載：「離職日期：2022/
    12/31」、「資遣原因：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
    任的工作卻不能勝任」、「預告工資：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
    ，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已於12/16告知，發給十五日預告工
    資。」等內容（見本院移調卷第429頁），及被告已於原告
    仍在職之111年12月21日為資遣通報等情，並有員工資遣通
    報名冊在卷可憑（見本院移調卷第427頁），而原告對於員
    工資遣費計算表所記載事項，並於112年1月10日簽名確認，
    足認被告辯稱其係因原告工作表現不佳而依勞基法第11條第
    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且於向原告為終止通知前亦曾
    勸導原告改善仍未果，始依前揭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情
    ，尚非無據，否則原告於受資遣通知時，應會就被告所為終
    止之合理性或事由提出質疑，然原告除於111年12月20日、2
    3日、29至30日均以「謀職假」之事由向被告請假外（見本
    院卷第423至425頁），更於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後之112年1月
    10日再次簽名確認其受終止之時間、事由、所受領之資遣費
    及預告工資金額，堪認原告對於被告所為終止通知事由亦未
    為異議，此觀諸原告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爭議調解及本院起
    訴時，均僅係就被告所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通知是否於職
    業災害醫療期間而不生效力乙事予以爭執（見本院卷第16、
    31頁），可徵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
    契約，核屬適法。原告主張被告所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通
    知不生效力云云，顯無可採。
　⒋至有關被告辯稱兩造勞動契約係經合意終止云云，然觀諸被
    告所提出之員工資遣費計算表上既載明兩造勞動契約係經被
    告於111年12月16日為預告終止之告知（見本院移調卷第429
    頁），自難逕以原告嗣後於其上簽名確認或請謀職假等情，
    即認兩造有合意終止之意。是被告上開所辯，自難認可採。
    準此，兩造勞動契約業於111年12月31日經被告合法終止，
    則原告請求112年1月至112年4月之勞健保費差額2萬6,080元
    及勞退金1萬3,872元，即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㈤基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萬5,000元及延長工
    時工資813元，及原告於109年事故之醫療補償1萬2,300元，
    合計2萬8,113元（計算式：15,000+813+12,300=28,113），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可取。
　㈥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
    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
    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
    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
    亦有明文。經查，原告請求之工資差額部分，核屬有確定期
    限之給付；至有關醫療補償部分，則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
    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2年9
    月24日（見本院卷第13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第24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2萬8,
    113元，及自112年9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無理由，應
    予駁回。
七、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
    保後，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55號
原      告  黃智隆  
訴訟代理人  柯毓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於正  
訴訟代理人  余柏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災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萬8,113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萬8,11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3萬1,1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移調卷第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3月4日及113年11月15日時變更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4萬3,118元，及其中53萬1,118元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1萬2,000元部分自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53、341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自屬適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於108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焊接人員，每月工資4萬2,000元。嗣伊於109年6月23日執行塔架廠中之黑塔焊接門框作業時，發生右手受傷之職業災害（下稱109年事故），惟當時被告向伊表示僅能請病假且至多請假1個月，伊僅得於109年9月23日至109年10月30日請病假後，隨即於109年11月1日復工。惟伊當時因109年事故所受傷勢尚在復健而無法從事焊接工作，被告遂表示如伊無法從事焊接工作則需自請離職，伊在別無選擇之情形下，詢問被告是否尚有其他部門職缺，進而轉調至組裝部門擔任組裝人員，惟伊於職務調動後每月工資為3萬5,000元，遭被告不當扣薪7,000元。嗣伊於111年8月29日與同事搬運工作物品時，因工作場地不平整，致伊踩到石頭滑倒受有左側手肘扭傷、左手肘肌肉拉傷等傷勢（下稱111年事故或系爭傷勢），伊於事故發生當日除隨即前往就醫外，通知被告前情，然被告卻仍要求伊僅得請病假並限制其請假天數，更於告知伊如未復工即需自請離職後，於伊仍在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內違法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伊自得依民法第482條、勞基法第22條、第24條規定請求因被告不當扣薪所致之工資差額23萬6,694元、加班費差額3萬527元、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109年事故之醫療補償1萬2,300元及111年事故之醫療補償2萬6,8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勞工保險費及全民健康保險費差額（下稱勞健保費差額）2萬6,080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1萬3,872元，共55萬6,990元，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4萬3,118元，及其中53萬1,118元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萬2,000元部分自113年11月1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向原告之勞工保險局退休金專戶提撥1萬3,872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09年事故發生後，向伊反應因其手部網球肘而無法舉重物，希望由原工作性質較粗重之「塔架焊接組」調職至相對輕鬆之「塔架裝配組」，經兩造就工作內容及工資異動為協商，並由原告提出薪資異動申請單後，伊即依兩造合意於109年11月將原告調動至塔架裝配組工作。原告之薪資調整乃因調職前後工作不同之差異所致，此皆為原告申請調職時所得預見，原告自應受此合意之拘束，且原告亦受領調職後工資長達26個月之久，可見原告對調職後之薪資結構亦表示同意，難謂原告係於非自願情形下遭伊調職。況伊於原告調職滿3個月後即將原告之工資調整為4萬元，並逐步調漲，故原告自未受有工資差額之損害。至有關原告依111年事故所為請求部分，原告在其主張發生事故當日及翌日均上足8小時班，已難認原告係在執行職務中受有系爭傷勢，是原告主張111年事故為職業災害並為醫療補償及工資補償之請求，顯無理由。又原告於111年起，扣除其本應享有之特休假及經伊同意之公假外，以各種理由請假而未服勞務之天數多達36天，顯然低於其他勞工之出勤時數，且工作表現不佳，經伊多次輔導及勸導仍未見改善後，伊始於111年12月16日告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同年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又縱認111年事故屬職業災害，該時亦已非屬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是伊所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通知效力，自屬合法。況原告於經伊預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後，更向伊請謀職假，嗣並受領資遣費及預告工資，是原告亦已同意兩造勞動契約終止之情事，是原告請求伊給付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後之勞建保費差額及勞退金，即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75頁）
　㈠原告自108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塔架焊接人員，每月工資4萬2,000元。
　㈡原告於109年6月間曾發生右手受傷之職業災害，所支出之醫療費用為1萬2,300元，被告同意給付。
　㈢109年11月1日起，原告職務調動為塔架裝配人員，工資調整為3萬5,000元；110年2月1日起，工資調整為4萬2,000元。
　㈣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給付13萬707元之資遣費（含預告工資）。
四、原告主張遭被告不當扣薪及111年事故為職業災害，並據以請求工資差額、醫療補償、工資補償、勞健保費差額、勞退金等情，為被告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說明如下：
　㈠109年11月之職務調動係經兩造協議之結果：
　⒈按職業災害勞工經醫療終止後，雇主應按其健康狀況及能力，安置適當之工作，並提供其從事工作必要之輔助設施，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7條定有明文。又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治療停止申請復職時，因停職之原因已消滅，雇主即有同意勞工申請復職之義務，雇主如因勞工治療後之復原狀況已不適任停職前之原工作，而欲調動勞工工作時，此屬勞動契約中工作場所或應從事工作之勞動條件之變更，除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之規定，由雇主與勞工商議約定外，應依調動勞工工作之五項原則辦理。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事故後所為之職務調動，未經其同意云云，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原告於109年之職務調動係經兩造協商後之結果等語。經查，109年事故為職業災害乙情，且原告有於109年11月提出自「塔架焊接組」轉調至「塔架裝配組」擔任組員之申請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薪資異動銓敘表、109年11月之薪資/晉升/異動申請單（下稱異動申請單）在卷可憑（見本院移調卷第49、51頁），觀諸異動申請單記載：「手有舊傷無法舉重，故11月01日起調至塔架裝配組」等內容，可知兩造確因原告該時之手部傷勢而為工作內容之調整，原告固否認其有同意上開職務調動內容，然參以原告既自陳係因需要工作始詢問被告有無其他部門職缺等語（見本院卷第12頁），及原告亦已於上開異動申請單簽署確認，並自109年11月職務調動後至111年12月，長達2年期間均從事調動後工作，而未見其有為任何反對或保留之舉止，足認原告於109年11月所為之職務調動係經兩造合意之結果。原告上開主張，自無足取。
　㈡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1月職務調動後工資遭被告不當扣薪7,000元，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應斟酌有無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之合理性，倘勞工擔任不同之工作，其受領之工資當有所不同，尚不得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調職違法（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僱用該勞工。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因109年職務調動所受調整之工資項目，109年11月之異動申請單記載：「原薪資＄42,000；異動後薪資＄35,000」、「薪資比照裝配新人，待試用期滿後再評估調薪。年齡給16,560+伙食津貼1,800+職能給16,140+全勤給500元=35,000」等內容（見本院移調卷第51頁），嗣110年2月之薪資職稱異動銓敘表、異動申請單則記載：「於2020年11月1日調任到塔架裝配組後，已經滿3個月試用期，薪資調整為NTD40,000元」、「年齡給16,560+伙食津貼1,800+職能給21,140+全勤給500元=40,000」等內容（見本院移調卷第53、55頁），可知被告於職務調動後因工作內容差異所為之工資調整為2,000元（計算式42,000－40,000=2,000），至其餘5,000元則係被告於原告職務調動後，以比照新人試用期為由而予調降，此節應堪認定。茲就被告所為前開工資調整，說明如下：
　⑴因職務內容差異而調降工資部分：
　　查原告於109事故前係擔任焊接人員，於109年事故後因原告手部受有傷勢之故，始經原告提出申請並由兩造協議後調整職務內容為塔架裝配組人員等情，業經說明如前，足認原告職務調動後之工作內容係經兩造評估原告該時傷勢復原情形，始將原告調動至較焊接工作更利於傷勢恢復之裝配組工作。揆諸上開說明，兩造勞動契約既係以「勞務給付」與「工資給付」為對價之雙務契約，則被告因原告於職務調後工作內容及勞務提供種類之差異而減少該部分勞務給付之對價即2,000元部分（計算式：職務調動前工資42,000元-職務調動後非試用期員工應領工資40,000元＝2,000元），即難謂屬違法減薪，而無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之情事。原告主張此部分工資係遭不當扣薪云云，難認可採。
　⑵因試用期而調降之工資部分：
　①被告辯稱因職務調動所為之工資調整，於試用期滿後之110年2月起即調整為4,000元，並逐步調漲薪資，且前開調整亦經原告之同意云云，惟揆諸前開說明，試用期乃係勞雇雙方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之觀察猶豫期間，由勞雇雙方就試用期間之勞動條件另為約定，以考慮是否進一步締結永續性勞動契約之情形。然本件原告係因109年事故受有職業災害而有職務調動之需求，而原告於職務調動時即已任職於被告相當時日且為正式員工，堪認被告對於原告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節已有所知悉，被告以職務調動為由而使勞雇雙方再進入試用期並據以調降工資，自難謂符合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所指得為試用期約定之情形。
　②被告固以異動申請單為據，辯稱職務調動後之工資業經原告同意云云，然參被告提出製表日期為西元2020年11月17日，且無原告簽名之薪資異動銓敘表記載：「因為手部（網球肘）無法舉重物，因此轉任到塔架裝配組，薪資比照裝配組新人敘薪，3個月適用期滿再做評估」等語，並經被告內部主管依層級簽核等情（見本院移調卷第49頁），可知有關原告於職務調動後之工資需比照新人敘薪且有3個月試用期適用乙情，應為被告單方所擇定，此參被告於試用期滿後亦單方經內部簽核將原告工資自3萬5,000元調整至4萬元等情即足證之（見本院移調卷第53、55頁），是自難逕以原告有於異動申請單上簽名乙情，即認其同意被告以試用期名義而為工資之調降。又縱認原告曾同意被告以試用期名義調降工資，原告於109年事故後所為之職務調動，亦屬雇主安置義務之履行，被告既稱職務調動後之工作內容較調動前為輕鬆等語（見本院卷第294頁），足徵兩造自無再約定試用期作為觀察之必要，是被告於109年11月至110年1月間以試用期為由而扣減原告每月工資5,000元之行為，顯與試用期約定之目的不符而欠缺合理性，已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本文關於工資應全額給付予勞工之強制規定，而此規定亦不得依勞雇間之合意而為不利於勞工之約定。是被告上開所辯，顯無可取。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20萬6,167元、延長工時工資差額3萬0,527元，有無理由？
　⒈工資差額及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有關原告於109年事故後所為之工資調整，除被告於109年11月至110年1月經以試用期名義而短少給付部分外，被告因職務內容差異而調整部分，尚具其合理性及必要性，業經說明如前，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資差額及延長工時工資差額，即應以試用期名義而短少給付之工資所致者為限。從而，原告109年11月至110年1月間經被告以試用期名義而短少給付之工資為1萬5,000元（計算式：5,000×3=15,000），原告得據此請求109年11月至110年1月之延長工時工資差額，依原告提出之薪資明細單所載（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其於上開期間延長工作時間2小時內之加班時數共18小時、再延長工作時間共9小時，其原得請求之延長工時工資經扣除已領加班費共5,690元（計算式：389+243+2,724+1,702+389+243=5,690）後，合計為813元【計算式：（40,000÷240×1.334×18）+（40,000÷240×1.667×9）-5,690＝813）】。
　⒉年終獎金部分：
　　按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固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惟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並不包括年終獎金在內，該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定有明文（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46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因被告短少給付工資致其短收109年度至111年度之年終獎金差額共2萬4,167元云云，被告則辯稱原告自行以曾領取之年終獎金除以本薪，再自行乘以其預期之工資，其計算式顯非允當等語。然查有關原告所請求之年終獎金性質究是否為經常性給與且具勞務對價而屬工資範圍，或是否需視被告當年度盈餘狀況而決定是否發放等情，均未見原告舉證以實，原告逕主張年終獎金為經常性給與而屬短少給付之工資云云，已難認可採。況原告之工資於110年2月即已調整為正式員工工資，其於110年1月所領取109年度年終獎金4萬0,333元（見本院卷第87頁），亦已高於其該時原應領取之工資即4萬元，則原告逕以實際受領之年終獎金金額與其該時工資之比例試算預期可得之年終獎金金額，尚乏所據，而無可採。
　⒊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萬5,000元及延長工時工資813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自屬無據。
　㈣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補償3萬9,1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有無理由？
　⒈有關原告主張109事故為職業災害，並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醫療補償1萬2,300元部分，被告已為認諾（見本院卷第364頁），則依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本院就前開認諾部分即應被告敗訴之判決。是原告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⒉有關原告主張111年事故亦屬職業災害，並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醫療補償2萬6,8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部分：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206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主張於111年8月29日執行業務時受有系爭傷勢等節，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負舉證責任。原告固提出泰乙堂中醫診所及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下稱光田綜合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27、29頁），主張其確有於111年8月29日受有系爭傷勢，並以證人王世華之證述為佐，然觀諸前開診斷證明，均僅足證原告因左側手肘扭挫傷之傷勢於111年8月29日至112年5月8日間曾至泰乙堂中醫診所進行治療、因左側手肘扭傷、左側手肘拉傷等傷勢於111年9月16日至112年7月7日間曾至光田綜合醫院進行治療之事實（見本院卷第27、29頁），尚無從證明前開傷勢係因執行職務時所致。另證人王世華固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原告於111年8月、9月期間如何受傷的我不清楚，因為我們不同部門，我有兩天沒有看到原告去上班，問他們組別後才聽說原告受傷，當時組別有說原告是工作時不小心受傷，但沒有說什麼地方受傷，我沒有當場看到原告受傷的過程，後來我有打電話關心原告，原告說因為工作搬東西受傷的，但不記得我打電話關心原告之時點等語（見本院卷第272至274頁），依證人王世華上開證述可知，其雖於111年8、9月間有經同事得知原告似有因工作受傷，並親自聽聞原告表示其係於工作搬東西時受傷等情，然證人王世華亦證稱其並未當場見聞原告之受傷過程，故其所證述關於原告之受傷情形均係經原告或第三人轉述而知悉，且其亦證稱對於致電關心原告之時點已不復記憶等語，可知證人王世華並未親眼見聞原告於111年8月29日之受傷情形，是其所證述內容尚不足逕認原告確有於111年8月29日發生職業災害之事實。
　⑶另原告主張於111年事故當下與其一同搬運工作物品之同事即證人郭子睿，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對於有無於111年8月29日與原告一起搬運工作物品沒有什麼印象，也沒有什麼印象原告曾因搬運工作物品而滑倒，雖有印象原告在任職期間曾因受傷請假，但不記得原告是為何受傷，我也不曾向王世華講過原告受傷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86至288頁），依前開證述內容可知，證人郭子睿對於原告主張其在111年8月29日執行業務時有發生滑倒而受有系爭傷勢之情事表示沒有印象，則原告所為前開主張是否為真實可採，已非無疑；證人郭子睿復證稱：我跟王世華認識，但很少跟他講話，我沒有跟王世華講過原告受傷的事等語（見本院卷第288頁），則證人王世華證述其曾聽聞其他同事表示原告有因工作受傷之訊息來源，即難認係經原告主張發生事故現場親眼見聞之人所轉述，而顯不足採。遑論原告就被告抗辯其於111年8月29日及翌日均上足8小時班，且亦未為職業災害之通報，難認原告係於111年8月29日工作中受有系爭傷勢等節，原告亦未能就此提出合理說明，是依原告所提證據，僅足證其於上開期間有至醫療院所進行治療之事實，尚難認系爭傷勢係於執行業務時所致。 
　⑷準此，原告所提前開證據尚不足證明其係於執行職務或從事與執行職務相牽連之行為致於111年8月29日受有系爭傷勢，是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1年事故之醫療補償2萬6,880元及工資補償24萬1,164元，即均屬無據。
　㈣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違反勞基法第13條規定而無效，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向其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因原告尚在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故被告所為之終止通知不生效力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其係因原告請假相當頻繁且工作表現不佳，經輔導多次仍未能改善，始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且原告亦同意被告所為資遣等語。經查，111年事故非職業災害乙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即不受勞基法第13條所定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不得終止契約之限制。原告上開主張，自無理由。
　⒉原告另主張其有於111年4月及7月經被告給予嘉獎之獎勵，而無工作表現不佳之情形云云，並以獎勵申請單為據（見本院卷第347、349頁），惟被告辯稱：原告雖無曠職之情形，然其工作時數較正常出勤情形為少，經考核結果認為原告不適任後，後續也有再與原告溝通，但仍未改善，故與原告合意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縱認兩造非合意終止，被告所為資遣行為亦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等語。查被告提出考核日期為111年12月15日之考核紀錄表記載：「出勤率低落，面對工作會挑輕鬆地做，尤其大部分時間操作堆高機，但同組人員卻付出辛苦的勞力組裝工作。這也導致他對工作內容不熟悉，無法獨立完成組裝作業，需要組長一直提醒及檢查他的作業成果。故此人無法適任此工作，也造成同組人員勞力付出不公平的狀況」、「total score：50」等內容（見本院卷第305頁），堪認被告確有就原告之工作表現進行評估，且考核結果為不適任之情，併參以原告之出勤紀錄顯示，原告於111年間確有因「身體不舒服」、「看醫生」、「有事需請假」等事由多次請假之情形（見本院卷第281至286頁），足認被告為上開考評時併為考量之情事，尚非無據。被告固曾於111年4月及7月間對原告為嘉獎之獎勵，然此應屬被告於特定時間或事件所為之獎勵，尚與被告於綜合考量原告整年度表現後所為之考評有別，自難僅憑上開嘉獎紀錄即推認原告整年度之工作表現。
　⒊另參被告提出之員工資遣費計算表記載：「離職日期：2022/12/31」、「資遣原因：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的工作卻不能勝任」、「預告工資：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已於12/16告知，發給十五日預告工資。」等內容（見本院移調卷第429頁），及被告已於原告仍在職之111年12月21日為資遣通報等情，並有員工資遣通報名冊在卷可憑（見本院移調卷第427頁），而原告對於員工資遣費計算表所記載事項，並於112年1月10日簽名確認，足認被告辯稱其係因原告工作表現不佳而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且於向原告為終止通知前亦曾勸導原告改善仍未果，始依前揭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情，尚非無據，否則原告於受資遣通知時，應會就被告所為終止之合理性或事由提出質疑，然原告除於111年12月20日、23日、29至30日均以「謀職假」之事由向被告請假外（見本院卷第423至425頁），更於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後之112年1月10日再次簽名確認其受終止之時間、事由、所受領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金額，堪認原告對於被告所為終止通知事由亦未為異議，此觀諸原告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爭議調解及本院起訴時，均僅係就被告所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通知是否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而不生效力乙事予以爭執（見本院卷第16、31頁），可徵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核屬適法。原告主張被告所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通知不生效力云云，顯無可採。
　⒋至有關被告辯稱兩造勞動契約係經合意終止云云，然觀諸被告所提出之員工資遣費計算表上既載明兩造勞動契約係經被告於111年12月16日為預告終止之告知（見本院移調卷第429頁），自難逕以原告嗣後於其上簽名確認或請謀職假等情，即認兩造有合意終止之意。是被告上開所辯，自難認可採。準此，兩造勞動契約業於111年12月31日經被告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112年1月至112年4月之勞健保費差額2萬6,080元及勞退金1萬3,872元，即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㈤基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萬5,000元及延長工時工資813元，及原告於109年事故之醫療補償1萬2,300元，合計2萬8,113元（計算式：15,000+813+12,300=28,113），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可取。
　㈥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經查，原告請求之工資差額部分，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至有關醫療補償部分，則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2年9月24日（見本院卷第13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2萬8,113元，及自112年9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